
法规介绍
商业部  财政部关于继续执行

《市场调节基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（90）商财联字第144号

1988年 7 月30日，财政部和商业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国办通（1988）26号关于建立商业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、计划单列市两级市场调节基金的批复精神，曾以（88）商财字295号文联合颁发了《 市场调节 基 金管理办

法》（以下简称《 办法》），并规定从1988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试行二年。经过二年的实践证明，提取市场调节

基金，对保护生产，调节供求，稳定市场，搞活流通，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调控手段的作用，经研究决定，从1990年起，继续执行《 市场调节基金管理办法》 和提

取清算以及帐务处理的有关规定。《 办法》 中规定的市场调节基金提取办法、使用范围和由商业部及各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、 计划单列市商业厅（局）、供销合作社两级分别管理以及建立决算制度、加强财政监督等办法不变，

必须严格执行。应该上交商业部的市场调节基金，各地必须及时足额上交；欠交的部分，应于今年 9 月底前上交

商业部。执行过程中要不断总结经验，完善调控手段，以便更好地发挥市场调节基金的作用。

1990年 6 月20日

经验点滴

加强内部管理  实现财务 “十无”

张生福

湖北省公安县长生蛋品厂加强企业管理，注重内

部挖潜，自1984年以来，连续 6 年实现财务 管理 “十

无”。即：职工无借支、商品无赊销、资金无预付、

产品无积压、货款无拖欠、帐面无悬案、现金无差错、

财产无丢失、合同无违约、上缴任务 无拖欠。他们的

主要做法是：

1 、坚持领导以身作则，严格控制行政借支。职

工确有特殊情况需要借款时，经领导批准 ，只 借工资

的一半，当月发工资时扣回；对旅差费借支，根据出

差地点和时间长短，掌握预借标 准，回厂三 日结帐，

实行前清后借，无拖欠遗留现 象。

2、对商品零销，坚持先收款，后提货的原则，杜

绝“先斩后奏”或 “斩而不奏”的现象。在发出商品

前坚持四不发货，即：无销售合同不发货，无银行帐

户不发货，无资金 保障不 发货，无押 运员签 字不发

货。 6 年来，累计销售额达978.55万元，基本上在一

个月内收回货款，资金周转每年在10次以上。

3 、加强现金、 物资管理制度。库存现金不超过

规定的限额标准，及时登记现金收、付日记帐，做到

日清月结。对材料采购，实现验质、过磅付款，做到

一手交货，一手付款。对固定资产和傢具用具实行建

卡、定 人、定责保 管使用，半年一 盘存.对库 存材

料、商品实行按月查实数量，防止霉 烂变质，缺库亏

空，如出现人为的责任事故，及时给予处理.
4 、坚持搞好合同管理。根据市 场需求、生产能

力和对方资金保障及信誉情况，针对性 地签订合同。

做到签订合同不盲目，执行合同不草率，充分保证合

同的严肃性，合理性和可靠性，履约率达 99%。1987

年以来，连续三年被公安县人民政府授予重合同、守

信用的企业。

5、坚持 “以销定产
、

以产核销”的原则，根据

供货时间安排生产。

6 、坚持摆正三者关系，按时上缴国家税金和提

取主管部门管理费。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	经验点滴
	加强内部管理  实现财务“十无”




